
民族政策宣传月丨必须始终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

旗帜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的主要内容之一。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对于维护国

家兴旺发达和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把这看作“天

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鸦片战争后，血与火的抗争让

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

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新中国成立

后，我们党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

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

框架，形成了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政策，各民族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改

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着眼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取得显著成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拓展，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

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

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更要

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确保中国发展的巨轮胜利前进。只

有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



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

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有效应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

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才能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

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要将心

比心、以心换心。人心在我，各族人民就能众志成城。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要行动起来，一起做交流、培养、

融洽感情的工作，一起共创共建。要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

法，在全社会不留死角地搞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

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

化观、宗教观，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像爱护自己

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

族团结。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

的光明面。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既要不断

增进共同性，也要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大汉族主义和地方

民族主义是民族团结的大敌，要坚决反对“两种主义”，

坚决反对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行。要自觉维护国家最

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把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放在首

位，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各族人民亲如一家，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高



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全面

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

创建，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人民牢固

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理念，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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